
据了解，由于直播行业的时效性和商业
性，主播的稳定直播对于经纪公司获取收益
和商业运营至关重要。因此，经纪公司与网
络主播签约时，往往会约定较高的违约金，
而签约主播一旦违约，就可能面临高额赔
偿。

由于每个案件合同约定的签约金、违约
金内容以及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
为了维护契约精神，使最终的裁判符合社会
公平正义，市人民法院明确了网络主播合同
违约责任量化规范引导。

根据法律规定，违约金的确定应以实际
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
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
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对违约金
金额是否合理进行审查，综合考虑合同约定
的履行期限及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
程度、公司前期对网络主播发展的投入、公
司的预期收入、网络主播在合作期内从公司
获得的实际收益等因素，酌情确定违约金数
额。”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张杰琛称。

网络直播合同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
主播作为合同履行的核心主体，其直播表现
和履约情况直接关系到合同目的能否实现。
法官提醒，主播在决定签约前，务必充分评
估自身的直播能力、时间安排以及可能面临
的各种风险，谨慎做出决策；经纪公司在制
定合同条款时，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
则，避免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过度加重主
播的责任和义务，导致合同权利义务失衡。
只有双方共同努力，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
中秉持诚信、公平的理念，才能为网络直播
行业营造一个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
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引导从业者诚信履约

主播为何频频违约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李赛佳 李蔼媚

主播张某返还合作费17.5万元，支付违约金30万元。随
着一纸宣判，这起因主播违约停播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终于
尘埃落定。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蓬勃发展，但由此引发的合同纠纷
也屡见不鲜。2021年至2024年，仅3家本地传媒公司向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此类案件就有240余件。

主播们为何频频违约？如何明确直播行业合同履行的法律
边界，引导从业者诚信履约？

“签合同时，我才20岁出头，风险意识淡
薄，以为能轻松月入过万……”在另一起案件
的庭审现场，被告黄某懊恼地说道。

2023年6月，黄某与A公司签订了一份独
家合作的演艺经纪合同，约定合作期限为 3
年，每月直播演艺有效时长不低于 150小时、
25天。签约后，A公司向黄某支付了签约合作
费6万元。

然而，2023年 9月至 11月，黄某每月直
播时长均没有达到合同约定时长。2023年 12
月起，黄某处于停播状态。2024年2月，A公
司又发现黄某在协议约定之外的其他平台开展
直播。

于是，A公司对黄某提起诉讼，要求其返
还签约合作费6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

黄某辩称，合同要求其一年 60万元的流
水，而 2023年 7月至 11月期间，她的直播后
台收益仅 4000多元。即便她前期在超负荷下
工作，收入也很低，不堪重负才被迫离职。

法院审理后认为，黄某在合同履行期间未
按约定时长进行直播，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
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从直播数据来
看，黄某从直播中获取的收益确实过低。根据
案涉合同约定、黄某的履行情况、黄某违约的
主观恶意等因素，法院酌情确定黄某返还合作
履约金6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万元。

“收入太低，被迫离职”

2023年3月，B公司与林某签订了一份主播合作
合同。双方约定，B公司为林某提供直播技术与相关
服务，林某在B公司指定的平台或频道进行直播，合
作期限为两年，每月的有效直播时长不低于 150小
时、25天；如林某违约，则返还履约金，并支付违
约金20万元。

签约后，B公司支付给林某第一期履约金1万元。
但B公司发现，林某 3月的直播时长仅 0.8小时。之
后，林某再也没有在B公司指定频道进行直播。

去年，B公司对林某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履约
金1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万元。

此外，另一家公司也对林某提起诉讼，称其与林
某在2023年9月签订直播合作合同，但林某未按约履
行。

法院审理后认为，B公司和林某签订的合同合法
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林某未按约进行直
播，已构成根本违约，而且主观过错较大。结合B公
司为维护权益支付代理费、安排人员与林某对接花费
的人力等情况，法院酌情确定林某支付给B公司违约
金3万元。

最终，法院判处林某返还B公司合作履约金1万
元，支付违约金3万元。

签约两家公司，都违了约

有的主播在签约收取合作履约金后，甚至连一次
直播都没进行。

2023年5月，C公司与郭某签订合作合同，约定
由C公司为郭某提供演艺经纪服务，郭某按约在C公
司指定的直播演艺平台进行直播演艺。

合同签订后，C公司向郭某支付了 2.5万元的合
作履约金。然而，在C公司的多次催告下，郭某却一
直未按约开播。

于是，C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郭某退还全部合作
履约金，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

此案审理过程中，郭某未答辩，也未出庭应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郭某未在C公司指定的平台开

始直播，不存在C公司利用渠道为郭某直播提供资源
推广、获得流量的投入，但郭某签约时明知拒绝直播
是违约行为并知晓需支付违约金仍未按约直播，应认

定郭某存在违约的故意。
最后，法院酌情确定郭某返还合作履约金 2.5万

元，并支付违约金3.5万元。
相较于郭某，杨某的行为更加恶劣，其行为已超

出民事违约范畴。2023年 4月至 10月，杨某在招聘
平台发布求职信息，表示自己目前处于离职状态，有
3年的直播经验，并且流量不错。

之后，在和用人公司的沟通过程中，杨某通过试
播和发送以前做主播的视频，向公司表明自己可以完
美适配岗位需求。半年时间，她先后与 10家传媒公
司成功签约，拿到签约费 10余万元。待履行合同义
务时，她便直接将签约公司一一拉黑。

2023年 11月，杨某被警方抓获。去年 3月，市
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2万元，责令其退赔所有违法所得。

光收钱不直播？后果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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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A公司与主播张某签订演艺
经纪合同，约定张某为其独家直播4年，公司
支付合作费40万元，张某需保证每月直播180
小时、26天；若违约，张某需返还 40万元合
作费，并支付300万元违约金。

合同履行期间，张某前期直播收益显著，
但自2023年6月起多次停播，直播时长远远达
不到合同约定的时长和天数。2024年4月，张
某彻底停播。

之后，A公司将张某起诉至市人民法院，
要求其返还合作费4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00
万元。

庭审中，A公司主张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包
装张某，包括流量投放、刷礼物等，其停播行
为违反合同约定并导致公司预期收益落空。张
某辩称，签约后不久她便生病了，加上直播强
度比较大，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非常不
好，因此无法继续履约。此外，张某还称合同
条款显失公平，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

“希望法院在裁判的时候，充分考量青年
群体就业创业的特殊性，在过错责任相适原则
下体现必要的宽容空间。违约责任的认定应当
与行为过错、损害后果保持相当性，避免因阶
段性的履约瑕疵使当事人承受显失公平的违约
金负担。”张某在法庭辩论阶段强调。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经双方签字确认，
关键条款已加粗提示，不属于无效格式条款。
张某长期停播构成根本违约，但违约金应综合
实际损失、履约情况调整。由于张某已经直播
两年多，合同已部分履行，且张某并非恶意违
约，A公司也未充分证明实际损失，最终判决
张某返还合作费 17.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30
万元。

主张300万元违约金
判决30万元


